附件4

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和专业方向撤销申请表
	学院（部）名称
	

	专业代码
	
	专业名称
	

	方向名称
	撤销整个专业无需填写“方向名称”一栏

	门类代码
	
	门类名称
	

	专业类代码
	
	专业类名称
	

	修业年限(  年）
	
	学位授予
门类
	

	是否中外合作办学专业（是/否）
	

	撤销原因
	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实际情况简要填写即可，300字左右。

	撤销理由
（淘汰专业/专业更名）
	


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和专业方向撤销汇总表

学院（部）名称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序号
	学校名称
（全称）
	专业代码
	专业名称（全称）
	方向名称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1.撤销专业方向需填写“方向名称”一栏，撤销整个专业无需填写“方向名称”一栏。 
2.如该专业方向已转为申报的新增专业，请在备注栏加注“转为新专业”。 

联系人及手机：


